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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報告名稱：出席第 8 屆亞洲消費者政策論壇視訊會議報告 

頁數： 28 頁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行政院／席世民     電話：02-33567722 

出國人員姓名：陳加昇、席世民、郭怡宏 

服務機關／職稱：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參議、科員 

出國類別：其他(視訊) 

出國期間：2021 年 9 月 28 日                 出國地區：韓國 

報告日期：2022 年 1 月 13 日 

關鍵詞：產品安全、網路購物 

內容摘要：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簡稱 KFTC)和韓國消費者

院(Korea Consumer Agency，簡稱 KCA)共同主辦第 8 屆亞洲消費者政策論壇

（AFCP），旨在交流後疫情時代消費者政策趨勢、數位平臺和消費者保護、網路不

安全產品的管理以及疫情期間加强跨境合作等議題。雖因疫情而採視訊召開，本院

消費者保護處仍十分重視並積極參與，除派員與談外，另並檢視相關業務納入簡報，

於會中分享我國網購產品安全問題與因應措施。謹整理他國消費安全產品管理方向，

以及我方未來出席亞洲消費者政策論壇之建議，供公務同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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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會議目的 

    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orea Fair Trade Commission，簡稱KFTC)和韓國消費者院

(Korea Consumer Agency，簡稱KCA)共同於2021年9月28日主辦第8屆亞洲消費者政

策論壇（AFCP）。主辦單位表示，AFCP一直是亞洲消費者保護機關間交流與合作

的平臺，對亞洲國家消費者政策可以發揮引導的功能。2019年(上屆)AFCP論壇上，

曾就電子商務和消費品安全、永續消費政策以及每個參與國家的新興消費政策趨勢

進行熱烈討論。第8屆AFCP又將提供一個交流機會，分享後新冠疫情時代消費者政

策的趨勢和問題、數位平臺和消費者保護、網路不安全產品的管理以及疫情期間跨

境合作等議題。 

    受邀出席AFCP論壇人員，包括聯合國經貿會議(UNCTAD)等國際組織、亞太

地區相關國家消保機關、韓國消保機構與學者專家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

本院消保處)於2019年與KCA簽署MOU後，雙方消保業務之合作關係日趨密切，因

此首度受邀出席AFCP會議。KCA來信邀請時，請本院消保處就議程之主題3-「確

保消費者免於網購不安全產品的危害」進行簡報，並建議主講人為單位副主管

（Deputy director）或以上層級長官。AFCP雖因疫情而採視訊會議召開，本院消保

處仍十分重視並積極參與，除請陳參議加昇擔任與談人外，請各科檢視與議題相關

之業務，提供資料彙整納入簡報並派員會同出席視訊會議。會中不僅分享了我國網

購產品安全問題與對策，且積極了解他國作法，據以綜整會議報告，盼供施政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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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 

一、議程 

(一)時間：2021 年 9 月 28 日(星期二) 9 時至 15 時 50 分。 

(二)地點：韓國消費者院(視訊會議)。 

(三)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人員 

09:10-9:30 開幕 

專題演講 

合影 

Kim Jae-Shin, KFTC 副主席 

Jang Duck-Jin, KCA 會長 

9:30-11:00 主題 1 

疫情下之新興消

保議題趨勢 

主持人：Song Sang-Min, KFTC 消費者政策局

局長 

發表人： 

1. Hamidun Abdul Fatah, 馬來西亞馬來西亞

貿易和消費者事務部救濟組副主席 

2. Phan The Thang, 越南競爭和消費者管理局

副局長 

3. Ruth Bernardino Castelo, 菲律賓工商部消

費者保護小組副組長 

4. Tserendulam Shagdagsuren, 蒙古公平競爭

和消費者保護局消費者保護和廣告處長 

5. Rha Jong-Youn, 韓國首爾大學消費者科學

系教授 

6. Lee Jeong Su, 韓國全國消費者協會秘書長 

11:00-12:00 休息 

12:00-13:10 主題 2 

數位平臺與消費

者保護 

主持人：Lee Deuk-yeon, 韓國外國語大學消

費安全中心主任 

發表人： 

1. Chi Chung Eddy Tong,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

副行政長官 

2. Jack Teng, 新加坡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

消費者保護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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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人員 

3. Kuniko Kobayashi, 日本消費者廳消費者

研究和國際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4. Bang Eunki, 韓國 KFTC 電子商務部副主

任 

5. Jung Shindong, 韓國江陵原大學法律學系

教授 

13:10-13:20 休息 

13:20-14:30 主題 3 

確保消費者免受

網路危險產品的

損害 

主持人：Lee Deuk-Yeon, KCA 消費安全中心

主任 

發表人： 

1. Janelle Giannoula Kaloudis, 澳洲競爭與消

費者委員會消費品安全處助理處長 

2. 陳加昇,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參議 

3. Wimonrat Wim Teriyapirom, 泰國消費者

保護委員會國際合作辦公室主任 

4. Youn Hea Sung, 韓國消費者院糾正措施

組組長 

5. Ha Youngsun, 韓國技術標準局產品安全

處副處長 Korea Consumer Agency 

14:30-14:40 休息 

14:40-15:50 主題 4 

加強疫情期間的

跨境合作 

主持人： 

Jung Dong-Young, KCA 執行董事 

發表人： 

1. Ang Zhong Xin Wilfred, 新加坡消費者協

會公關處副主任 

2. Cyril Sullivan, 愛爾蘭歐盟消費者中心主

任 

3. Hugh G. Stevenson, 美國 FTC 國際處副處

長 

4. Teresa Moreira, UNCTAD競爭與消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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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題 主講人員 

組組長 

5. Jung Goown, KCA 跨境交易組組長 

 

二、我方簡報摘要 

(一)主題：網購商品安全之消費者保護措施。 

(二)臺灣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範： 

1、商品：原料安全、標示清楚、不合格商品回收等。 

2、服務：訂約前資訊充分揭露、契約條款公平合理。 

3、爭議：妥適解決。 

(三)防疫商品查核： 

1、背景說明：因 COVID-19 疫情，抗菌、滅菌等相關商品熱賣，惟其效用真

假難辨。 

2、查核檢驗：本處於 109 年 5⽉⾄6⽉間檢測防疫商品(乾洗⼿、宣稱抗菌或

滅菌之商品)26 件，其中 11 件不合格(標⽰及廣告不符規定)。 

3、採行措施： 

(1) 違反藥事法：處以罰鍰、且違法物品沒入銷燬。 

(2) 違反環境用藥管理法：處以罰鍰、並下架違法廣告頁面，責令販售者限

期改善。 

(3) 違反商品標示法：限期改正，未改正者處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四)網購交易：一頁式廣告因應機制 

1、 背景說明：社群媒體(如臉書、Line)、YouTube 及熱門入口網站均可見一

頁式廣告。有不肖業者搭上時事熱潮(奧運、疫情)，以此類形式廣告銷

售商品。 

2、 發現問題：消費者經由網

路廣告購物發生爭議，因

賣家經常位處境外，我國

無管轄權；另賣家之國內

代理人(如集運商)良莠不

齊，一旦消費者欲退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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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卻已讀不回或消極拖延。甚至部分包裹上更無託運人資訊，致影響消

費者申訴及損害救濟。 

3、 採行措施： 

(1) 業者部分：109 年本處召開會議，請交通部督促各貨運業者，依規定落

實於包裹上提供託運人資訊；更協調貨運及超商業者強化貨到付款爭

議協處機制。 

(2) 貨運業：8 家主要業者均樂意配合，其中 5 家可於 7 天內直接退貨退

款，2 家將於換約後配合辦理，1 家轉知託運人退費。 

(3) 超商：2 大超商(7-11、全家)提供客服專線，由專人受理後，轉知託運

人處理退款。 

(4) 本處部分：發布新聞稿提醒消費者留意一頁式廣告吸客手法，盡量不

要透過社群網站購物，如已付款取貨，儘速拆封驗貨。若商品不符或瑕

疵，可聯絡託運單上之託運人要求退貨退款；如無法取得聯繫或其態

度消極，儘速向貨運或超商業者反映，請其協助處理退貨退款。 

4、 能否要求所有物流業者直接退費：貨運業(含超商)與消費者間，僅就支

付商品之服務有消費關係，並非就購買之商品有消費關係。故消費者與

出賣人間因商品發生爭議，應向出賣人主張契約責任。代收貨款之物流

業者願意協助支持消費安全及杜絕詐騙，直接提供退貨退款措施，可提

升對消費者權益保障。 

(五)消保機關面臨之挑戰與因應 

1、 挑戰： 

(1) 跨境交易蓬勃發展：許多購物網站位處境外，不肖廠商可能利用國外

網站傾銷不安全商品，導致消費者難以察覺而受害，無法獲得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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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商品不斷推陳出新：商品不斷推陳出新，法規及標準常須不斷制訂或

修正。 

(3) 網路不法監管困難：從事網路銷售之門檻不高，但主管機關查緝成本

卻不低。即使查到不法業者，業者往往已經消失無蹤，影響消費救濟。 

(4) 新型交易模式興起：美食外送、群眾募資、海外代購、社群直播購物

興起，多涉及許多中介業者及商品安全議題，爭議處理更加困難。 

2、 因應策略： 

(1) 政府機關：與各國強化建置跨境爭議處理機制、加強本國內之跨機關

協調合作及共同執法、滾動檢討修正法規標準及措施、運用新科技加

強網路執法、提供最新消費警訊、教育宣導消費知識。 

(2) 企業經營者：遵守法規、落實企業社會責任、尊重消費者人權、強化

消費爭議處理、加強與消費者溝通。 

(3) 消費者：促進知情選擇、勇於消費爭議申訴、主動吸收新的消費知識

(如法規、業者所在國家等資訊、產品資訊、消費新知、爭議處理程序

等)。 

 

三、相關國家報告重點： 

(一)澳洲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ACCC) 

1、主題：確保網路消費產品安全 

2、法規依據：澳大利亞消費者法（簡稱 ACL，聯邦的權限）、2010 年競爭和

消費者法案。 

(1)透過促進競爭和公平交易，保護消費者並促進澳洲人民的福利。 

(2)產品安全是一個長期的優先事項，故將 5 項產品安全施政為 2021 年工作

重點，包括加強線上產品安全。 

3、澳洲產品安全：共同分擔產品安全管理的責任 

(1)ACCC–國家級監管機構 

(2)公平交易管理部門–澳大利亞各州 

(3)專業機構： 

4、澳洲線上交易概況 

(1)2020 年，澳大利亞的線上購買量增長了 57%—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限制推

動了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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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0 年，大約五分之四的澳大利亞家庭上網購物。 

(3)2020 年上半年，澳大利亞的線上(商品)搜尋增加了 84%。 

(4)2020 年，全球電子商務零售額超過 4.2 兆美元—預計到 2023 年將達近 6.4

兆美元。 

5、ACL 規範下的業者責任：賣方必須遵守澳大利亞產品安全法規，才能向澳

大利亞市場供貨，無論賣方位在何處。規範項目包括： 

(1)強制性安全標準和資訊標準。 

(2)產品銷售禁令（臨時或永久）。 

(3)召回不合格或不安全產品–須通報至權責的部長。 

(4)強制通報與產品相關的死亡、重傷或疾病。 

(5)產品責任。 

(6)消費者保障。 

6、產品召回： 

(1)ACCC 管理許多消費品召回行動，包括評估、發布和監控某些召回。 

(2)大多數召回是由供應商發起的（自願）—強制召回是最後的手段。 

(3)2020 年期間，ACCC 發布了 341 次消費品自願召回。 

(4)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亞家庭曾有召回產品經驗。 

7、跨境行動與工具： 

(1)與國際組織的協調合作。 

(2)全球線上掃蕩。 

(3)澳大利亞立法中的“睦鄰”條款。 

(4)UNCTAD 關於防止跨境銷售不安全消費品的建議。 

(5)非政府組織—如 OECD 經合組織的召回入口網站 GlobalRecalls。 

8、自願性產品安全承諾： 

(1)澳洲於 2020 年推出產品安全承諾制度。 

(2)承諾是一種自願行動，旨在做出超越法律要求的措施。 

(3)網路上的承諾是公開的，結果是可以衡量的。 

(4)加强數位市場的產品安全措施。 

(5)藉此在成長與動態的數位環境中，解决監管漏洞。 

9、輔導網路業者：ACCC 已經開發了工具和資源，能支援境外電商的產品安

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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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召回和遵循澳洲安全標準的指引。 

(2)管理維護澳洲產品安全網站，其中包括消費品召回的部分。業者可通過

API 自動上傳至 OECD GlobalRecalls 入口，實施產品召回。 

(3)企業所需要的線上資源中心。 

(4)對相關指引的翻譯。 

10、支援消費者—充分資訊揭露：使用對消費者有效的方式揭露安全資訊，例

如： 

(1)及時、清晰、準確、易獲取和醒目。 

(2)使用所有相關的語言。 

(3)使用國際通行的通訊工具和符號。 

(4)需包含消費者通報產品安全問題的管道。 

11、其他想法： 

(1)應對動態挑戰，應有動態的方法。 

(2)跨境策略可以支援國內框架，反之亦然。 

(3)考慮類似自願性承諾的倡議，在您的轄區是否可行。 

(4)參考 ACCC 開發的監管工具包，來實現自願性承諾。 

(二)泰國消費者保護委員會： 

1、主題：不安全網購產品之消費者保護。 

2、管理組織架構：泰國消費者保護局與不安全產品檢驗及警示中心(UP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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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泰國消費者保護法(2019 年)關於產品安全部分： 

(1)對不安全產品的定義。 

(2)企業經營者義務。 

(3)禁止不安全產品販售的法規。 

4、泰國消費者保護局對產品安全的檢驗及執行流程-安全判定結果： 

(1)安全。 

(2)不安全，但可以加註標示→加註標示→應對產品施予標示檢查。 

(3)不安全也無法加標示→禁止產品販售→由消費者保護局查處。 

5、對產品的市場前管理機制，包括市場監控/風險產品預測/跨部會合作檢驗/

檢驗結果判讀/產品長期管理計畫/產品上市；後市場管理機制：消費者申

訴/跨國召回/專家建議/事故報告/關注媒體關注議題。 

6、泰國產品警示網站，提供泰國及

外國消費者泰國及國際的召回

商品資訊。 

7、案例說明:含有紫外線的不安全

網購產品以及不安全產品檢驗

及警示中心執行產品查核照

片。 

 

(三)韓國消費者院-以多層次方法改善產品安全 

1、韓國線上消費環境分析(次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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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線

上市場統

計 

(2)近 3 年線

上消費受

害件數統

計 

(3)近 3 年線

上消費申

訴件數 

 

(4)近 3 年監

管單位要

求業者改

正件數統

計 

(5)近 4 年召

回或禁售

海外產品

件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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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者傷害監測系統(CISS)：透過傷害資訊分析和調查系統，對企業經營

者提出糾正措施的建議。 

根據《消費者框架法》，KCA 運作中的 CISS 系統，透過 76 個傷害訊

息提報機構收集、分析和評估消費者遭受的傷害、死亡或財產損失案件。

全國 58 家醫院和 18 個消防隊，以及全國消費者諮詢中心(全國電話專線

1372)。 

3、對企業經營者提出糾正措施的案例：國內-鈕扣電池、口罩貼片。海外-使

用生杏子的食物、受沙門氏菌污染的食物，孕婦項鍊中鉛和鎳含量超標等。 

4、與企業經營者合作，落實自願性產品安全承諾：需要修改相關法律，以防

止網絡平台經營者造成的危害，並擴大其提供資訊的義務。 

5、國際趨勢-歐盟、澳洲 ACCC、OECD：許多國家透過與網絡平台的自願性

產品安全協議案例，鼓勵企業積極參與和自願產品安全工作，建立網絡產

品安全分銷合作體系。 

6、簽署承諾書：KCA 和 KFTC 已與國內五個主要平台（Naver、11st、eBay 

Korea、Interpark 和 Coupang）簽署了“自願性產品安全承諾”，以保護消

費者免受平台銷售危險產品的侵害。 

7、企業自願承諾內容： 

(1)封鎖危險產品分裝與銷售的措施，防止下架產品再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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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向消費者和銷售者提供危險產品資訊，與政府分享有關危險產品銷售者

和購買者的資訊，以及與之合作。 

(3)公司內部管理措施的運作，確保產品能安全地線上分裝。 

8、企業自願承諾的預期效益：提高消費者和企業經營者（線上市場和協力廠

商）的消費者安全意識。建立政府和企業間持續合作機制，確保線上市場

的消費安全。政府正在制定計畫，以確保企業遵守協定，從而達到協定的

實際效果。 

9、跨部門合作-海外危險產品監督工作組的運作： 

(1)背景：由於危險產品（包括因安全問題而被召回的產品）的持續分銷，

消費安全受到威脅。因此，需要政府的應對措施有效防止消費者受害。 

(2)成果：在 KFTC 主導下，2020 年 3 月成立了由 6 個消費者安全相關機構

組成的“海外危險產品監控工作組”。 

(3)聯合行動案例： 

A.食品垃圾粉碎機：海外不符合韓國安全標準的產品流入國內市場，可

能造成管道堵塞、環境污染等副作用。因此禁止銷售不符國內法規的

650 種產品（與環境部合作，2020 年）。 

B.嬰兒沐浴炸彈：玩具含有可能導致吞食事件的小零件的產品在韓國銷

售，但未獲得玩具認證，威脅兒童安全。因此禁止銷售未認證的 30 種

產品（與韓國技術標準局合作，2020 年）。 

C.傾斜式嬰兒床：傾斜靠背的搖籃會導致嬰兒在睡覺時窒息，國外已有

死亡報告。缺乏安全標準引發了對嬰兒安全的擔憂，因此與韓國技術

標準局討論制定安全標準（2020 年）。 

D.趣味商品：針對易發生事故的食品類產品，有必要採取預防措施，因

為消費者可能會將仿製品誤認為真的食品。因此與韓國技術標準局、

食品藥品安全部和環境部一起制定管理標準。 

10、國際合作-OECD 線上產品安全掃描： 

(1)在 OECD 每年舉行兩次的例會（4 月和 11 月）以及每月舉行的 WPCPS

局務會議上，分享全球產品安全問題，KCA 自 2010 年起擔任副主席。 

(2)OECD 在 2018 年和 2020 年實施了全球線上產品安全掃描行動，理事會

於 2020 年通過了經合組織的“消費品安全建議”，包含經營者在安全產

品、訊息提供、風險評估和管理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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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ECD 2021 年產品安全線上掃描： 

A. OECD 每年就消費安全問題展開國際行動，2021 年由韓國 KCA 和澳

大利亞 ACCC 分別領導。 

B. 線上銷售產品的風險調查（7 個產品分組）：禁用和召回產品、標示不

充分以及不符合自願或強制性安全要求的產品：① 玩具/遊戲 ② 家

用電器 ③ 家用非電器 ④ 運動/休閒 ⑤ 服裝 ⑥兒童及嬰幼兒用

品⑦ 攜帶型裝置。 

11、未來規劃： 

(1)KFTC 正研修《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法》等，其中包括線上平台運營商

的基本義務。 

(2)數位環境下不良品網路流通責任審查機制： 

A.鑑於國外正在討論消費者因網路問題產品而遭受傷害、生命或財產損

失時的責任範圍，因此韓國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B.應加强平臺商和運營商的作用和責任，以確保安全的線上產品銷售，

並改進其內部系統，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消費者的憂慮和危險產品造成

的損害。 

(四)韓國技術標準局： 

1、主題：韓國網購產品安全管理。 

2、韓國產品安全管理系統：自 2011 年起每三年重新制定跟執行產品安全計

畫以符合時勢潮流(目前為第 4 次)。 

3、產品安全管理系統運作： 

(1)市場前管控機制:相關法令執法/選擇受檢產品/制定審視安全標準。 

(2)市場後管控機制:查核/召回/處理不安全產品。 

4、產品安全數據：75%進口產品受到市場前機制管控，海外網路直購數量增

加，網路購物商城提供新服務。 

5、網路平台產品安全控管： 

(1)進口產品不安全嚴重程度上升。 

(2)韓國消費者因進口產品不安全受害案例上升。 

(3)網購產品較非網購產品更不安全。 

6、如何強化網購產品安全 

(1)加強查核:加強網購產品及海外寄送產品安全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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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及時召回不安全產品:建立召回產品管控機制。 

(3)阻止不安全產品再被販售:運用不安全產品過濾系統(UPSS)監控不安全

產品在網路販售情形。 

(4)防止消費者因購買到海外召回產品遭受損害:蒐集海外召回商品資訊/建

立跨部會協調機制。 

(5)禁止進口不安全產品。 

(6)加強取締不合法產品。 

(7)提供產品安全資訊。 

(8)宣導產品安全知識。 

 



20 
 

參、心得與建議 

一、他國消費安全產品管理方向，可供參考： 

從國際會議或定期蒐集之國際消保資訊，可知我國產品安全之施政重

點，與他國之產品安全管理機構相仿。惟本屆論壇提及韓國技術標準局之安

全產品過濾系統(UPSS) 與消費者院之消費者傷害監測系統(CISS)，乃至泰

國之不安全產品檢驗及警示中心(UPVAC)等，則有效運用資訊科技進行數據

分析，其資訊來源廣泛而有整體性，不僅止於特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轄管

範圍之產品安全事故通報，允有較高之參考價值。我國消保法之分工方式，

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視業務需要建立產品安全通報機制，惟本院基於督導協

調各主管機關之立場，如何衡量哪些產品之安全問題需特別關注?甚至實施

查核檢驗?除輿情蒐集外，似難有較客觀之資訊來源或依據。實則產品安全

的優先項目，顯然不是與申訴案件量多寡成正相關，此由各國安全管理均未

提到爭議統計即可得知。政府部門在人力吃緊之條件下，如何讓資源充分發

揮效益，有賴做好現況分析與事前評估，找出優先工作項目。 

除此之外，依韓國統計資料，網路銷售之商品遭檢出不安全之比例，較

實體店面販售之商品更高，亦值得重視。韓國 KFTC 正研修《電子商務消費

者保護法》，其中包括線上平台的基本義務，驅使其面對數位環境下不安全

產品網路流通責任、消費者因問題產品蒙受之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損失的

責任等，因此韓國也在進一步研究平臺商和運營商的功能與權責。本院消保

處曾於 108 年委託資策會辦理「行動商務時代我國消費者保護政策與法規調

適之研究」，對 OECD、歐盟、英國、美國、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法規制度

完成系統分析，對平臺之資訊揭露、協力與法遵義務提出建言。國際間對電

商平臺之管理，縱難與產業之發展速度並駕齊驅，然亦不遺餘力透過法規制

度與執法技術之革新加以因應。本院消保處乃眾所期待擔當消保體系指揮塔

之角色，無論消保基本法規研修、執法、政策規劃或消費者教育等面向，均

為前方引導之力量。他國外消保機關工作之重點，自可做為未來施政之參考。 

 

二、我方未來出席亞洲消費者政策論壇之建議 

亞洲消費者政策論壇(AFCP)係每 2 年舉辦 1 次，且未來續由韓國主辦之

機率甚高。本院消保處自 2019 年與 KCA 簽署 MOU 以來，持續密切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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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我方係首度出席 AFCP，是 KCA 日後舉辦國際會議，續邀我方出席機會

甚高，允宜積極參與。 

本屆 AFCP 各國受邀出席者為執行單位之副主管(或以上)層級長官，皆具

執法實務經驗。各國報告對於個案商品之專案查核結果，多列為管理機制之

補充案例，而非以專案作為報告之主體。視其架構，主要依據管理學之計畫、

執行、查核、行動(PDCA 循環)而為闡述，較有明確之脈絡，有助於他國聽眾

理解。因各國體制不同，本院消保處之定位，面對市場掃描與執法技術等議

題，原非主要職掌，雖有相關查核或協調成果可資分享，終究難以展現完整之

管理制度面向，恐不易予他國代表完整之印象。是倘未來 AFCP 邀我方報告

之議題為產品安全，或可徵詢主辦方同意後，邀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派員或

會同報告；如有困難，則本院消保處之報告可補充主管機關之執行資訊等，並

說明組織架構與定位，或將更臻完備。倘屬其他特定業務之議題，則考量邀對

應之主管單位或增納其相關業管資訊等。 

未來我方實際派員與報告內容，當視 AFCP 論壇具體之規劃，多方考量各

種因素、效果而為適切之應對，再行簽報長官核定，俾期週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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